攸发改价〔2023〕19号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公布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目录及收费标准清单的通知
县相关单位：

根据湖南省发改委《关于公布湖南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公告》（2023年第7号）、《湖南省定价目录》（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等文件，结合省、市、县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调整情况，我局对攸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清理规范后予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攸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目录和收费标准清单》（详见附件1、2）进行公布，

请遵照执行。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公布攸县2022年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目录及收费标准清单的通知》（攸发改价〔2022〕56号）同时废止。

附件：1.攸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2.攸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标准清单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12月29日

抄报：株洲市发改委。

      县市监局、县行政审批局。

攸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印发

附件1：

攸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

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

政审批

前置
	是否涉

进出口

环节
	定价方法

（方式）
	备注

	中  央  政  府  定  价

	商业银行服务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
	（一）商业银行基础服务费
	发改价格〔2014〕268号

发改价格规〔2017〕1250号
	发改委

银监会
	银监会
	否
	否
	否
	政府定价
	

	
	
	（二）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发改价格〔2016〕557号
	发改委

人民银行
	人民

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指导价
	

	征信

服务
	征信服务

收费
	（一）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收费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改委
	人民

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指导价
	

	
	
	（二）机构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收费
	
	发改委
	人民

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三）个人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收费
	
	
	
	
	
	
	
	

	
	
	（四）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收费
	
	
	
	
	
	
	
	

	
	
	（五）应收账款质押征信登记系统变更登记收费
	
	
	
	
	
	
	
	

	
	
	（六）应收账款质押征信登记系统异议登记收费
	
	
	
	
	
	
	
	

	电信

服务
	电信网和互联网网间结算价格
	具体收费项目详见相关文件
	信部电〔2003〕454号

工信部电管函〔2009〕243号

工信部电管〔2013〕506号

工信部信管〔2018〕205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交通

服务
	民航垄断环节服务收费
	（一）机场航空性业务收费
	民航发〔2007〕159号

民航发〔2013〕3号

民航发〔2017〕18号
	民航局
	民航局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二）机场地面服务收费
	民航发〔2017〕18号
	
	
	
	
	
	政府指导价
	

	
	
	（三）民航飞行校验服务收费
	民航发〔2016〕47号
	
	
	
	
	
	政府定价
	

	
	
	（四）民航空管服务收费
	民航发〔2008〕2号

民航发〔2012〕59号
	
	
	
	
	
	
	

	交通

服务
	沿海、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及其他所有对外开放港口
	（一）船舶进出港、靠离泊服务收费
	交水规〔2019〕2号
	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委
	交通

运输部
	是
	否
	是
	政府指导价
	

	
	
	（二）货物港务费
	
	
	
	
	
	
	政府定价
	

	
	
	（三）港口设施保安费
	
	
	
	
	
	
	
	

	湖 南 省 政 府 定 价

	交通

服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机场、车站、码头、公交枢纽站及轨道交通换乘站、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点配套停车场
	湘发改价费规〔2020〕801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省发展改革委，部分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公安交警部门、民用航空部门、交通运输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体育场馆、银行、保险、电信、供水、供电、供气等）面向公众开放的内设停车场；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公安交警、住建、城管部门
	
	
	
	
	

	
	
	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的停车场和市政工程附属停车场；
	
	
	
	
	
	
	
	

	
	
	保障性住房中产权为当地政府的廉租房、公租房的内设停车场；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
	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107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省发展改革委，部分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交通运输部门
	是
	否
	否
	
	

	
	
	旅客基本服务收费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否
	否
	否
	
	

	公用

事业

服务
	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
	
	湘发改价调规〔2021〕329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湘发改价费（2019）747号
	省发展

改革委
	广播电

视部门
	否
	否
	否
	
	

	其他

特定

服务
	垄断性交易平台服务收费
	
	湘发改价费〔2019〕366号
	省发展

改革委
	发展改

革部门
	是
	否
	否
	
	

	
	公证服务收费
	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收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
	司法部门
	是
	否
	否
	
	

	
	
	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
	
	
	
	
	
	
	
	

	
	司法鉴定

服务收费
	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
	
	
	
	
	
	
	
	

	
	
	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
	
	
	
	
	
	
	
	

	
	住房物业

管理费
	
	湘发改价调〔2017〕4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否
	否
	否
	
	

	
	危险废物

处置费
	医疗废物处置费
	湘发改价费〔2018〕1080号

湘发改价费〔2018〕1081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生态环境部门
	
	
	
	
	

	株  洲  市  政  府  定  价

	其他特

定服务
	危险废物

处置费
	医疗废物处置费
	湘发改价费〔2018〕1080号

湘发改价费〔2018〕1081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株发改发〔2020〕76号
	株洲市

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门
	否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攸  县  政  府  定  价

	交通

服务
	汽车客运站旅客站务收费
	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107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攸价发〔2016〕94 号
	省发展

改革委，

县发改局
	县交通

运输局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旅客基本服务收费
	
	县发改局
	
	否
	否
	否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攸发改价〔2022〕2号
	县发改局
	公安交警、交通、住建、城管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其他

特定

服务
	住房物业

管理费
	普通商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湘发改价调规〔2022〕271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125号

攸发改价〔2023〕4号
	县发改局
	县住建局
	否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公用

事业

服务
	燃气安装和延伸服务
	居民燃气工程立户安装费
	攸发改价〔2021〕39号
	县发改局
	县住建局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居民燃气工程安装延伸服务费
	攸发改价〔2023〕18号
	
	
	
	
	
	
	

	
	殡葬服务
	基本服务项目
	攸发改价〔2021〕50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675号
	县发改局
	县民政局
	否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没有同类经营者可供选择的殡葬服务项目
	
	
	
	
	
	
	
	


说明：1.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根据收费政策的变化实行动态调整；

2.本目录清单限于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

3.上述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更新时间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

附件2：

攸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标准清单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一
	各商业

银行
	一、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发改价格〔2014〕268号
发改价格规〔2017〕1250号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人、其他个人或单位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1、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
	笔
	不超过2元
	
	

	
	
	2、0.2万—0.5万元（含0.5万元）
	笔
	不超过5元
	
	

	
	
	3、0.5万—1万元（含1万元）
	笔
	不超过10元
	
	

	
	
	4、1万—5万元（含5万元）
	笔
	不超过15元
	
	

	
	
	5、5万元以上
	笔
	不超过0.03%，最高收费50元
	
	

	
	
	二、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单位、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1、1万元以下（含1万元）
	笔
	不超过5元
	
	

	
	
	2、1万—10万元（含10万元）
	笔
	不超过10元
	
	

	
	
	3、10万—50万元（含50万元）
	笔
	不超过15元
	
	

	
	
	4、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
	笔
	不超过20元
	
	

	
	
	5、100万元以上
	笔
	不超过0.002%，最高收费200元
	
	

	
	
	三、个人现金汇款手续费
	笔
	不超过汇款金额的0.5%，最高收费50元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账户或汇入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四、支票手续费
	笔
	不超过1元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五、支票挂失费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六、支票工本费
	份
	0.4元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凭证

	
	
	七、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发改价格〔2016〕557号
	

	
	
	1、发卡行服务费
	交易

金额
	借记卡：不高于0.35%
	
	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13元

	
	
	
	
	贷记卡：不高于0.45%
	
	

	
	
	2、网络服务费
	交易

金额
	0.065%
	
	1、收单和发卡机构各50%；2、单笔交易的收费额不超过6.5元（分别计收时，单笔收费金额均不超过3.25元）

	二
	人民银

行征信

中心
	一、查询信用报告
	
	
	发改价格规〔2017〕

1232号
	收费对象详见文件。

	
	
	1、查询企业
	每份
	20元
	
	同一用户30天内多次查询同一企业信用报告的，按查询一份企业信用报告计费；1天内多次查询同一个人信用报告的，按查询一次个人信用报告计费。

	
	
	2、查询个人
	
	2元
	
	

	
	
	3、查询企业
	每份
	10元
	
	

	
	
	4、查询个人
	
	1元
	
	

	
	
	二、个人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
	自第3

次起

每次
	10元
	
	1、每年前2次免费；2、不得另行收取纸张费、打印费等其它费用。3、个人通过互联网查询自身信用报告免费。

	
	
	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每件

每年
	30元
	
	查询登记信息免费。

	
	
	四、应收账款质押征信登记系统变更登记收费
	每件

每次
	10元
	
	

	
	
	五、应收账款质押征信登记系统异议登记收费
	
	10元
	
	

	三
	有线电

视运营

单位
	一、居民用户基本收视维护费
	每台

每月
	
	湘发改价费〔2019〕747号
	基本收视维护费包含的内容详见文件；

	
	
	1、统一配送机顶盒
	
	
	
	减免政策：对老红军（遗孀）、无子女、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免收基本收视维护费，对低收入家庭用户等特殊群体按主机15元/月收取（含标清机顶盒）基本收视维护费。以上用户办理有线数字电视收视维护费优惠手续，需持有县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或出具的书面证明。

	
	
	主机
	
	24元
	
	

	
	
	副机
	
	5元
	
	

	
	
	2、自行购数字电视机顶盒
	
	
	
	

	
	
	主机
	
	18元
	
	

	
	
	副机
	
	5元
	
	

	
	
	3、暂未实施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模拟电视用户
	
	16.5元
	
	

	
	
	二、非居民用户基本收视维护费
	每台

每月
	市场调节价
	
	对营利性养老机构按当地最优惠标准收取基本收视维护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免收基本收视维护费。

	
	
	三、有线电视安装费
	每户
	市场调节价
	湘发改价费〔2019〕747号

湘价服〔2009〕153号
	由有线电视运营单位向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收取，该费计入房屋销售价格，不得重复或单独向购房业主收取。

	
	
	（一）老居民户
	
	
	
	对未安装有线电视线路设施的旧房及2009年7月1日之前签订房屋交易合同的商品房

	
	
	1、用户安装第一个用户盒（含两个端口）：
	户
	300元
	
	明线安装

	
	
	
	
	480元
	
	暗线安装

	
	
	2、增加一个端口
	端口
	120元
	
	

	
	
	四、机顶盒智能卡补卡工本费
	张
	市场调节价
	湘发改价费〔2019〕

747号
	由有线电视运营单位向申请补卡的用户收取

	
	
	五、增值业务服务费
	项
	市场调节价
	
	

	四
	地产交

易服务

中心
	土地交易服务费
	
	
	湘发改价费〔2019〕

366号
	1．土地（矿产）交易服务费，出让由受让方负担，转让由双方各负担50%或从其约定。

2.土地指标交易服务费，参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收费标准执行,由双方各负担50%或从其约定。

3.经政府批准的改制、重组、破产的国有企业，其土地或矿业权涉及交易的，按本文规定标准减半收取。

4.对招标拍卖挂牌出（转）让宗地（矿）未成交的，按约定向委托人收取每宗1200元服务费用。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挂牌、出让、转让
	成交额
	
	
	

	
	
	500万元及以下
	
	1.1%
	
	

	
	
	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
	
	0.92%
	
	

	
	
	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 
	
	0.61%
	
	

	
	
	5000万元以上—1亿元
	
	0.24%
	
	

	
	
	1亿-50亿元
	
	0.05%
	
	

	
	
	50亿元以上
	
	0.03%
	
	

	五
	危险废

物处置

单位
	医疗废物处置费
	
	
	湘发改价费〔2018〕1080号

湘发改价费〔2018〕1081号

株发改发〔2020〕76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

125号
	1、核定的医疗废物处置费的服务内涵包括：全市医疗废物的包装、定点收集、转运工具、消毒和规范无害化处置等费用。

2、医疗废物处置费由处置单位向医疗机构和其他产生医疗废物的单位收取，医疗机构不得向患者收取此项费用。

	
	
	（1）有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
	床·日
	2.6元
	
	

	
	
	（2）无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
	
	
	
	

	
	
	村卫生室
	每月
	100元
	
	

	
	
	日医疗废物产生量2公斤以下
	
	120元
	
	

	
	
	日医疗废物产生量2-5公斤（含）
	
	240元
	
	

	
	
	日医疗废物产生量5-10公斤（含）
	
	480元
	
	

	
	
	日医疗废物产生量公斤10以上
	
	500元
	
	

	
	
	（3）其他产生医疗废物的单位
	每吨
	4500元
	
	

	六
	汽车客

运站场

服务

企业
	（一）客运代理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

107号

湘发改价调规〔2023〕

125号
	客五级以上客运站为承运人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简易车站为承运人集散旅客和停、发客运班车。

	
	
	一级站
	甲等
	客运

运费
	10%
	
	

	
	
	
	乙等
	
	9.5%
	
	

	
	
	
	丙等
	
	9%
	
	

	
	
	二级站
	甲等
	
	8%
	
	

	
	
	
	乙等
	
	7.5%
	
	

	
	
	
	丙等
	
	7%
	
	

	
	
	三级站
	甲等
	客运

运费
	6%
	
	客五级以上客运站为承运人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简易车站为承运人集散旅客和停、发客运班车。

	
	
	
	乙等
	
	5.5%
	
	

	
	
	
	丙等
	
	5%
	
	

	
	
	四级、五级和简易站
	不分等级
	
	5%
	
	

	
	
	（二）车辆站务收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

107号
	需重新制定相关收费标准

	
	
	（三）旅客站务收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

107号
	

	
	
	1、微机售票费
	人票
	1元
	湘发改价调规〔2023〕

125号

株发改发〔2016〕256号
	100公里以下（含100公里）的

	
	
	
	
	2元
	
	100公里以上的

	
	
	2、退票手续费
	
	
	湘发改价调规〔2023〕

125号

株价价〔2011〕206号
	

	
	
	班车
	开车2小时前
	票面

金额
	10%
	
	不足0.5元按0.5元计算

	
	
	
	开车后2小时内
	
	20%
	
	不足1元按1元计算

	
	
	包车
	开车2小时前
	包车票

运费
	10%
	
	不足50元按50元计算

	
	
	
	开车前2小时以内
	
	20%
	
	不足200元按200元计算

	七
	物业服

务企业
	（一）普通商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新城九号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攸发改价函〔2018〕28号
	株洲市话蝶物业工程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6元
	
	

	
	
	望云国际广场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18〕34号
	株洲恒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望云.城市中心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1〕14号
	

	
	
	
	多层住宅
	
	0.8元
	
	

	
	
	天成家园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18〕28号
	攸县双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月.平方米
	0.8元
	
	

	
	
	江尚明珠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攸发改价函〔2018〕31号
	攸县锦绣梅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圣雅园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多层住宅
	
	0.8元
	
	

	
	
	旭日丹城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5元
	攸发改价函〔2023〕35号
	

	
	
	
	多层住宅（电梯房）
	
	1.4元
	
	

	
	
	
	多层住宅
	
	1.0元
	
	

	
	
	景秀家园小区(B区C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18〕35号
	攸县华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6元
	
	

	
	
	景秀家园D区（二期）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33号
	株洲市盛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6元
	
	

	
	
	锦绣星城小区（一期、二期）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攸发改价函〔2021〕8号
	攸县鑫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8元
	
	

	
	
	锦绣星城（三期）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攸发改价函〔2023〕4号
	

	
	
	正泰新城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1〕5号
	

	
	
	
	多层住宅
	
	0.8元
	
	

	
	
	中央花园二期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0〕3号
	攸县公园世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景秀雅院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27号
	攸县晓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8元
	
	

	
	
	碧桂园.攸州府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7元
	攸发改价函〔2023〕26号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攸县分公司

	
	
	
	多层住宅
	
	1.3元
	
	

	
	
	城央一品小区
	高层住宅
	
	1.5元
	
	

	
	
	正泰新城2期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31号
	株洲市盛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央铭城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29号
	攸县中央铭城物业服务中心

	
	
	
	多层住宅
	
	0.7元
	
	

	
	
	幸福里一期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1号
	攸县家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8元
	
	

	
	
	幸福里二期小区
	高层住宅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12号
	

	
	
	聚龙九号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攸发改价函〔2023〕16号
	株洲紫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伟·公园悦府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2元
	攸发改价函〔2023〕2号
	株洲卓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多层住宅
	
	0.7元
	
	

	
	
	新伟城小区
	高层住宅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3〕5号
	

	
	
	
	多层住宅
	
	0.7元
	
	

	
	
	金山豪庭小区
	高层住宅
	月.平方米
	1.3元
	攸发改价函〔2022〕1号
	攸县晓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装修服务费
	高层住宅（电梯房）
	天·平方米
	0.02元
	攸发改价〔2023〕17号
	执收单位：各物业服务公司

	
	
	
	多层住宅（板房）
	
	0.01元
	
	

	
	
	（三）装修垃圾清运费
	
	
	攸发改价〔2023〕17号
	装修垃圾按住房面积；拆墙建筑垃圾按墙体拆除面积，业主在规定时间自行清运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向业主收取墙体建筑垃圾清运费。

	
	
	1、装修垃圾
	平方米
	2.5元
	
	

	
	
	2、拆墙建筑垃圾
	
	40元
	
	

	
	
	（四）装修保证金
	高层住宅（电梯房）
	户
	2000元
	
	在业主入住3个月后，经查验后无损坏公共设施；无违反相关规定的，应如数退还给原交费者。

	
	
	
	多层住宅（板房）
	
	1000元
	
	

	
	
	（五）已购车位物业服务费
	
	
	
	

	
	
	普通车位
	个
	30元
	
	

	
	
	子母车位
	
	45元
	
	

	八
	医疗服

务机构

机动车

停放服

务企业
	（一）小型汽车停放
	
	
	湘发改价费规〔2020〕801号

攸发改价〔2022〕3号
	1、晚间时间：晚上22：00至第二天早上7：00；2、小车白天最高收费不得超过30元/辆·次；3、停放1小时（含1小时）免收停车服务费，停车时间超过1小时以上的，不享受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优惠，计费时间从车辆进入停车场起计算；4、免费政策详见文件。

	
	
	白天
	辆·小时
	3元
	
	

	
	
	夜间
	
	1元
	
	

	
	
	（二）摩托车停放
	
	
	
	

	
	
	白天
	辆·次
	2元
	
	

	
	
	晚间
	
	1元
	
	

	九
	管道燃

气服务

企业
	（一）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
	
	
	攸发改价〔2021〕39号
	

	
	
	1、县城区
	安装IC卡智能表
	户
	2250元
	
	城区居民用户（含各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社区和村）不分房屋类型。安装费最高不得超过3600元每户。（详见文件）

	
	
	
	安装物联网表
	户
	2525元
	
	

	
	
	2、乡镇
	安装IC卡智能表
	户
	2925元
	
	乡镇居民用户（不分房屋类别）。安装费最高不得超过3600元每户。（详见文件）

	
	
	
	安装物联网表
	户
	3200元
	
	

	
	
	3、低收入人群
	户
	1600元
	
	

	
	
	（二）管道燃气设施维修和改造服务项目收费

	
	
	1、增加供气火点（含采暖炉）
	供火点
	
	攸发改价〔2023〕18号
	收取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后，接通用户燃气灶和热水器两个火点，不得再向用户收取其他任何费用，用户需增加火点时方可收费。

	
	
	不锈钢波纹管
	0.5米/元
	19
	
	

	
	
	燃气螺帽
	套
	6
	
	

	
	
	转换接头和燃气表接头
	套
	18
	
	

	
	
	2、用户另行要求提供燃气设施改管、移表、启表（不含初次开通）、燃气具加装、改装或维修服务等

	
	
	拆除室内燃气设施
	元/户
	
	攸发改价〔2023〕18号
	按实际工程量和国家有关工程定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户内燃气管道改装及移表费
	元/户
	240
	
	含硬（软）管全部拆除和1米内的新管安装及人工等费用；超过1米后每增加0.5米另加收35元（不足0.5米按0.5米计算）

	
	
	燃气灶或热水器改装
	元/台
	25
	
	如需更换材料，材料费据实另收

	
	
	燃气灶或热水器维修
	元/台
	25
	
	如需更换材料，材料费据实另收

	
	
	3、同一平面户内主立管至两个供气火点距离超过5米
	0.5米/元
	35
	攸发改价〔2023〕18号
	5米内免收，超过5米后每增加0.5另加收；不足0.5米按0.5米计算

	
	
	4、因用户原因人为损坏或遗失相关燃气设施设备及燃气表计具等

	
	
	更换损坏IC卡燃气表
	元/块
	325
	攸发改价〔2023〕18号
	

	
	
	IC卡损坏或丢失补卡
	元/张
	25
	
	含材料费；若属IC卡自动失效而更换，则不收费

	
	
	用户不当使用IC卡表需使用系统卡开阀、充值等
	元/次
	25
	
	非用户人为因素则不收费

	
	
	更换损坏的庭院管道设施
	元/次
	
	
	按实际工程量和国家有关工程定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损坏庭院管道设施的停气接头
	元/次
	
	
	双方协商确定，协商有争议的可申请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裁定。

	
	
	5、用户自愿更换CPU卡物联网燃气表
	元/块
	365
	攸发改价〔2023〕18号
	更换材料免费。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
	公证服

务收费
	（一）公证服务收费
	每件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1、证明文件文书类
	
	
	
	

	
	
	（1）证明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300元
	
	

	
	
	（2）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
	
	500元
	
	

	
	
	（3）证明身份证、居民户口簿、户口注销证明、出生证、结婚证、学位学历证书、成绩单、技术职称证书、资格证书、驾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健康状况证明（证书）、疾病（诊断）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判决书、调解书等证书（执照）、证明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150元
	
	

	
	
	（4）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会议决议、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其他法律文书
	
	400元
	
	

	
	
	（5）证明自然人的授权委托书
	
	300元
	
	

	
	
	（6）证明自然人的承诺书、具结书、担保书、声明书、保证书、解除收养、认领亲子、亲子鉴定等
	
	200元
	
	

	
	
	（7）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
	
	150元
	
	

	
	
	（8）办理涉外公证时，要求同时证明该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100元
	
	

	
	
	2、证明法律事实类
	
	
	
	

	
	
	（1）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1000元
	
	在证明合同（协议）公证基础上加收

	
	
	（2）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合同需出具执行证书
	
	1000元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
	公证服

务收费
	（3）证明收养关系
	
	500元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涉及财产关系、标的额10万元以上的实行差额累计收费

	
	
	（4）证明合同（协议）
	
	
	
	

	
	
	①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320元
	
	

	
	
	②涉及财产关系的
	每件

标的额
	
	
	

	
	
	标的额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
	
	400元
	
	

	
	
	10-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
	
	0.32%
	
	

	
	
	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含100万元）的部分
	
	0.24%
	
	

	
	
	1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
	
	0.08%
	
	

	
	
	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
	
	0.04%
	
	

	
	
	1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部分
	
	0.032%
	
	

	
	
	5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含1亿元）的部分
	
	0.008%
	
	

	
	
	超过1亿元的部分
	
	0.0056%
	
	

	
	
	（5）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按受益额的比例分段累加计算

	
	
	受益额20万元（含20万元）以下的部分
	
	按1.2%收取，低于200元的按200元收取
	
	按受益额的比例分段累加计算，按办理公证时受益财产的市场价值为受益额计算。单套居民房产（不包括别墅、商铺、办公写字楼、商务公寓）收费最高不得超过1万元

	
	
	20万元以上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
	
	0.8%
	
	

	
	
	受益额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部分
	
	按0.5%收取，低于200元的按200元收取
	
	

	
	
	受益额100-200万元（含200万元）的部分
	
	0.45%
	
	

	
	
	受益额2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
	
	0.4%
	
	

	
	
	受益额超过1000万元
	
	0.1%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
	公证服务收费
	（6）证明遗嘱
	每件
	1000元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含摄像、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的费用。复杂的遗嘱公证可以进行协商收费，包括：办理时间超过半天、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涉及遗嘱信托或遗嘱监护内容等情况

	
	
	（7）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国籍、户籍注销、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自然人经历、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入状况、纳税状况、选票、指纹、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录、证件遗失等
	
	150元
	
	

	
	
	（8）证明资格、资信、房屋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存款、法人经历等
	每件
	500元
	
	

	
	
	（9）证明监护权、抚养事实
	
	300元
	
	

	
	
	（10）证明招标投标、拍卖、彩票销售等竞争性交易行为或抽签、抽奖、评奖、物品销毁、公司会议等现场监督公证
	每小时
	1000元
	
	不满1小时，按1小时收取。

	
	
	①证明物品销毁
	每次
	1000元
	
	

	
	
	②证明公司会议
	
	2000元
	
	

	
	
	（11）证明股票发行
	每件
	30000元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
	公证服

务收费
	（12）保全证据
	每件
	1000元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9号
	复杂的保全证据，可以进行协商

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保全证据时间超过一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组进行的

	
	
	（13）证明对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
	每次
	1000元
	
	复杂的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可以协商收费。复杂的情形包括：财产的清点、清算、评估时间超过一小时且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涉及其他行业专业技术辅助；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要求两名以上公证员分组进行的

	
	
	（14）票据拒绝证书
	每件
	300元
	
	

	
	
	（15）提存公证
	
	
	
	按标的额的比例分段累计收取

	
	
	标的额1000万元及以下部分
	标的额
	0.3%，低于300元的按300元收取
	
	

	
	
	1000万元—1亿元部分（含1亿元）
	
	0.08%
	
	

	
	
	1亿元以上部分
	
	0.05%
	
	

	
	
	（16）办理法律规定的抵押登记
	每件
	300元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一
	司法鉴

定服务
	司法鉴定收费
	
	详见文件
	
	

	
	
	1、法医病理鉴定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湘发改价费〔2019〕363号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项目详见湘发改价费〔2019〕363号文件

	
	
	2、法医临床鉴定
	
	
	
	

	
	
	3、法医精神病鉴定
	
	
	
	

	
	
	4、法医物证鉴定
	
	
	
	

	
	
	5、法医毒物鉴定
	
	
	
	

	
	
	6、医疗损害鉴定
	
	
	
	

	
	
	7、文书物证鉴定
	
	
	
	

	
	
	8、痕迹物证鉴定
	
	
	
	

	
	
	9、录音鉴定
	
	
	
	

	
	
	10、图像鉴定
	
	
	
	

	
	
	11、电子数据鉴定
	
	
	
	

	
	
	12、“物证类”司法鉴定涉及财产案件，根据诉讼标的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费

	
	
	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
	标的额
	1%
	湘发改价费规〔2021〕798号

湘发改价费〔2019〕363号
	

	
	
	50万元-100万元（含100万元）
	
	0.8%
	
	

	
	
	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元）
	
	0.6%
	
	

	
	
	2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
	
	0.4%
	
	

	
	
	500万元-1000万元（含1000万元）
	
	0.2%
	
	

	
	
	1000万元以上
	
	0.1%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二
	殡葬服

务收费
	（一）遗体火化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675号

攸发改价〔2021〕50号
	

	
	
	1、平板炉
	具
	
	
	

	
	
	（1）遗体火化
	
	680元
	
	

	
	
	（2）骨架、标本火化
	
	380元
	
	

	
	
	（3）新生儿、引产儿火化
	
	380元
	
	

	
	
	2、拣灰炉
	
	980元
	
	

	
	
	（二）正常遗体存放（含冷藏）费
	天
	180元
	
	不足1天按1天计算, 1天以上120元/天。2、交通事故、刑事凶杀及丧户等待火化等特殊遗体参照执行。

	
	
	（三）骨灰寄存费
	盒·年
	120元
	
	含寄存证

	
	
	（四）遗体接送费
	
	
	
	应提供多种车型由丧户自由选择

	
	
	（1）正常遗体接送
	具
	
	
	指县内遗体接送

	
	
	①普通殡葬车
	
	240元
	
	按往返里程计算，10公里以外每超过1公里加收3元

	
	
	②中档殡葬车
	
	300元
	
	

	
	
	③高档殡葬车
	
	360元
	
	

	
	
	（2）长途遗体接送
	具
	
	
	指县外遗体接送

	
	
	①普通殡葬车
	
	按县内接送标准，对应车型，向下浮动30%
	
	按往返里程计算，10公里以外每超过1公里加收2元

	
	
	②中档殡葬车
	
	
	
	

	
	
	③高档殡葬车
	
	
	
	

	
	
	（五）正常遗体整理
	具
	
	
	

	
	
	（1）正常遗体整容和化妆
	
	100元
	
	

	
	
	（2）特殊遗体整容
	
	150元
	
	

	
	
	（3）正常遗体换装
	
	130元
	
	

	编号
	收费

行业
	服务价格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文件

（文号）
	备    注

	十二
	殡葬服

务收费
	（六）遗体消毒
	具
	60元
	湘发改价费规〔2021〕675号

攸发改价〔2021〕50号
	

	
	
	（七）悼念厅租用
	天
	
	
	

	
	
	（1）豪华厅（永安厅）
	
	第1天1000元，

4小时内500元
	
	

	
	
	（2）大厅（长安厅、慈安厅）
	
	第1天800元，

4小时内400元
	
	

	
	
	（3）普通厅（长青厅、铭德厅、怡祥厅）
	
	第1天600元，

4小时内300元
	
	

	
	
	（八）公墓维护管理费
	按《湖南省殡葬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湘发改价服〔2021〕675号）文件规定，经我局成本审核后另行核定收费标准


说明：1.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清单根据收费政策的变化实行动态调整；

2.本标准清单限于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3.上述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更新时间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


